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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关于对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根据贵部于 2020 年 3 月 10 日出具的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 169 号《关于

对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的要求，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对关注函所述问题认真进行了落实，现回复如下： 

1、根据公告披露，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分别成立于 2020 年 3 月 5 日和

2020 年 1 月 17 日，成立时间短且未实际开展业务。请你公司及保荐机构核实并

披露： 

（1）上述认购对象的实际控制人是否已真实、准确披露； 

（2）上述主体认购本次发行的资金来源，是否具备认缴本次非公开发行资

金的能力； 

（3）上述主体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之间是否存

在股份代持等其他未披露的协议和利益安排；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第二十九条规定。 

回复： 

一、认购对象新如升科技、志劲科技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南昌新如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如升科

技”）的股权结构为姜旭持有 80%股权、娄亚华持有 20%股权。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认购对象中山市志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劲科技”）的股权结构为卢保

山持有 100%股权。 

因此，新如升科技的实际控制人为姜旭，志劲科技的实际控制人为卢保山。

上述认购对象的实际控制人均已真实、准确披露。 

二、认购对象新如升科技、志劲科技认购资金的来源及认缴资金的能力 

（一）新如升科技认购资金的来源及认缴资金的能力 

认购对象新如升科技的认购资金主要来源于实际控制人姜旭多年经营积累

的自有资金及合法自筹资金。姜旭目前持有中建城开环境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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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中建城开”）87.28%的股权，系中建城开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中建城开

2018 年度营业收入 16.88 亿元、净利润 1.37 亿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17.17

亿元、净利润 0.74 亿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2.15 亿元、净资产

8.08 亿元、未分配利润 2.30 亿元。此外，2019 年 10 月，上市公司通过现金方

式购买新如升科技的实际控制人姜旭所控制的国海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海建设”）100%股权，交易作价 1.50 亿元。 

（二）志劲科技认购资金的来源及认缴资金的能力 

认购对象志劲科技的认购资金来源于实际控制人卢保山多年经营积累的自

有资金及合法自筹资金。卢保山目前持有新疆灏冠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新疆灏冠”）78.72%的股权，系新疆灏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新疆灏

冠持有上海尚实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实能源”）16.38%的股权，尚

实能源 2019 年 12月的估值为 12.35 亿元。此外，卢保山目前持有中山泓达股权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山泓达”）38%的股权，系中山泓达执

行事务合伙人。中山泓达的注册资本为 4,500 万元，系中山市微远创新投资基金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微远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并持有微远基

金 12.50%的股权，微远基金注册资本 3.60 亿元，曾投资多家 A 股、新三板公司。 

（三）新如升科技、志劲科技关于认购资金来源的承诺 

新如升科技、志劲科技已就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资金来源情况作出如下承

诺： 

“本公司本次认购金莱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系本公司自有资金或合法

自筹资金，符合适用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认购资金的

相关要求，不存在资金来源不合法的情形；不存在任何以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的方式进行融资的情形；不存在直接或间接使用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

次认购的情形；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直接或通

过其利益相关方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本次认

购的股份不存在信托持股、委托持股或其他任何代持的情形。” 

综上，新如升科技的实际控制人姜旭和志劲科技的实际控制人卢保山均有资

产实力足以支持其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来源于其自有资金或合法

自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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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认购对象新如升科技、志劲科技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蔡小如及其他关联方之间不存在未披露的协议和利益安排 

经核查，且认购对象新如升科技、志劲科技出具承诺，上述认购对象与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蔡小如及其他关联方之间不存在股份代持等其他未

披露的协议和利益安排；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蔡小如直接

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认购对象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

上市公司也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上述认购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补偿

的情形。 

综上，新如升科技、志劲科技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蔡小如及

其他关联方之间不存在未披露的协议和利益安排，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实施细则》第二十九条规定。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对新如升科技的实际控制人姜旭、志劲科技的实际控制人卢保山、

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蔡小如进行了访谈，查阅了上市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预案，上市公司与新如升科技、志劲科技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上市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参与认购

的投资者提供财务资助或补偿的公告，上市公司关于收购国海建设 100%股权的

公告、银行水单，新如升科技和志劲科技关于认购资金来源的承诺函、工商登记

资料、公司章程及企查查的查询结果，中建城开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审计报告、公司章程及企查查的查询结果，新疆灏冠的公司章程及企

查查的查询结果，尚实能源的增资协议和银行水单、2018 年度审计报告和 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公司章程及企查查的查询结果，中山泓达和微远基金的公司

章程、企查查的查询结果及其他公司公告等文件。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实际控制人均已真实、

准确披露；认购对象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认购对象具备认

缴本次非公开发行资金的能力；未发现认购对象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之间存在股份代持等其他未披露的协议和利益安排的情况。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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